拟进实验室教职人员及外来学习人员

安全责任书

一、拟进入本实验室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本校教职员工（简称教职员工）或参观学习的外来人员（简称外来人员），原则上应向本实验室提出申请，并得到实验室系主任的同意，达到本实验室准入基本要求方可进入实验室。

二、教职员工和外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及本实验室安全负责人提出的相关要求。特别是教职员工应对所带学生负有安全教育和管理责任。

三、教职员工和外来人员必须把防火、防爆等实验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严禁实验室明火出现，严禁在实验室抽烟。

四、实验前应提供合理、可行的实验计划，以方便实验安排，减少实验周期和实验费用。除申请使用或指定的设备外，不得随意使用其它设备。

五、教职员工和外来人员应爱护公共设施和仪器，使用仪器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每次使用后应将仪器使用情况记录在案。损坏者需承担必要的维修费用。

六、任何人不得私自配制实验室钥匙，如发现，我室将终止其在我室实验的资格,追究其相应责任。

七、教职员工和外来人员严禁未经同意私自带走实验室内任何物品。

八、教职员工和外来人员对研究情况及结果有保密的义务，未经许可不得外传，本实验室的重要技术和正在研究中的课题及研究成果，尚未公开发表前不得外传。

九、当天实验完成后，教职员工和外来人员应清理实验用品，清理场地，关好水、电、气，所有物品物归原处。

十、责任书有效期：教职员工任职期内，学校外来学习人员学习期内。

教学单位：   （盖章）   实验室名称：     位置： 

实验室（房间）安全负责人（签字）：

教职员工或外来人员（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承诺人与本实验室（房间）安全负责人分别留存备案。

